
灌南县新安镇和美乡村-公兴村雨污水管道铺设工程施工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TMSJ-XAZ-SG-20241121002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灌南县新安镇和美乡村-公兴村雨污水管道铺设工程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

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:20万元， 招标人为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。本项目已具备招

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 雨污水管道铺设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灌南县新安镇和美乡村-公兴村雨污水管道铺设工程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灌南县新安镇和美乡村-公兴村雨污水管道铺设工程:

投标人须具备：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（资质）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

可证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
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: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（资

格）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类）

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2024-11-21 08:30到2024-11-25 17:30

获取方式：投标单位经办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原件；营业执照、资质证

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企业开户许可证、建造师注册资格证书、建造师B类证原件及复印件

一份（复印件加盖公章并装订）到天目苏建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灌南县新安镇扬州北

路），购买招标文件视为报名成功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-11-29 15:00

递交方式：纸质文件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4-11-29 15:00

开标地点：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会议室

七、其他

灌南县新安镇和美乡村-公兴村雨污水管道铺设工程



施工招标公告

（项目编号：TMSJ-XAZ-SG-20241121002）

1. 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 灌南县新安镇和美乡村-公兴村雨污水管道铺设工程 （项目名称）已由 上

级部门 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 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 ，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（资金来

源），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% 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 灌南县新安镇和美乡村-

公兴村雨污水管道铺设工程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，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。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项目概况

2.1.1建设地点：灌南县新安镇公兴村

2.1.2建设规模：雨污水管道铺设。（具体施工工艺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）

2.1.3合同估算价：约 20万元

2.1.4工期要求： 30 日历天

2.1.5 其他:

1、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国家验收（合格）标准。

2.2招标范围： 雨污水管道铺设等。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投标人须具备：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（资质）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

产许可证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
3.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: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（资

格）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类），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：

（1）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。

（2）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，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（必须原

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），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

能按期开工、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，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，但该在建工程与

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、同一项目批文、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

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；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，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

过5年的。

3.3 本工程要求授权委托人必须为项目经理，项目经理需全过程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

动，报名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、身份证原件。

3.4 投标人不得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.4.3项规定的情形。

3.5 本次招标 不接受 （接受/不接受）联合体投标。

采用联合体投标的，应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.4.2项的规定。

4. 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为： 2024年11月21日上午 8 时30分至 2024 年 11 月 25日 17

时30分 ；

4.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：



投标单位经办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原件；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

许可证、企业开户许可证、建造师注册资格证书、建造师B类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（复印件

加盖公章并装订）到天目苏建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灌南县新安镇扬州北路），购买招标

文件视为报名成功。

4.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，售后不退。

5. 投标截止时间

5.1 投标截止时间为 ：2024 年 11 月 29日下午 15时 00 分。

5.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6. 资格审查

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资格审查，资格评审标准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。

7. 评标方法

本次招标采用 □综合评估法 □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☑合理低价法。

本次招标入围方式采用：全部入围

8.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在“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

（http://jszbtb.com/#/newindex）”上发布。

9. 联系方式

招 标 人： 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

招标代理机构： 天目苏建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 刘工

电 话： 19551334555

2024 年 11 月 21 日

八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

地  址： 灌南县人民东路

联  系  人： 李海玲

电  话： //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天目苏建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灌南县新安镇扬州北路

联  系  人： 刘工

电  话： 19551334555

电  子  邮  件： 279002279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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